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８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５７

，

４９５

，

６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

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６３６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４５２

汤世贤

３ ０１＊＊＊＊＊０９９

高鹤鸣

４ ０８＊＊＊＊＊８１４

威海市顺迪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５ ０１＊＊＊＊＊８９０

李 壮

６ ００＊＊＊＊＊２７２

刘传金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王明山、孙吉庆

咨询电话：

０６３１－５９０２２４８ ５９１２９２９

传真电话：

０６３１－５９６７９８８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关于建信货币市场基金五一节假期后

恢复申购及基金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５３０００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

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恢复基金正常运行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１－９５５３３

（免长途通话费）、

０１０－

６６２２８０００

，或登录网站

ｗｗｗ．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关于建信货币市场基金五一节假期前

暂停申购及基金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５３０００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

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注：本基金的转换转出、赎回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如节假前或节假期间需要使用资金， 请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所需时间并提前足够时

间提出赎回申请， 做好交易安排。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１－

９５５３３

（免长途通话费）、

０１０－６６２２８０００

，或登录网站

ｗｗｗ．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关于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劳动节假期前暂停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海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３９２０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维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证

基金的平稳运行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海货币

Ａ

中海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３９２００１ ３９２００２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

２０１２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办

发［

２０１１

］

１０３

号）的规定，

４

月

２９

日（星期日）至

５

月

１

日（星期二）休市，

５

月

２

日（星期三）起照常

开市。另外，

４

月

２８

日（星期六）为周末休市。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后在本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申购（含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将不予确认；

（

２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规定，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申请赎回的本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起不再享受

本基金的权益分配；

（

３

） 本基金暂停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已签约的定投扣

款、转换转出业务及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

４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

将不再另行公告；

（

５

） 若投资者于劳动节假期前或假期间需要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所需时间，

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而带来不便；

（

６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项：

①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免长途费）或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７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ｚ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②

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温州银行、国联证券、国泰

君安、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华泰证

券、申银万国、兴业证券、长江证券、安信证券、西南证券、中信证券（浙江）、湘财证券、万联证

券、国元证券、渤海证券、东兴证券、东吴证券、信达证券、东方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券、东

北证券、平安证券、东海证券、中银国际证券、宏源证券、齐鲁证券、第一创业证券、金元证券、

华福证券、华龙证券、中投证券、国金证券、华宝证券、厦门证券、中信万通、天相投顾等。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５

证券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９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８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

派

０．７２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３７２０９６××

许晓明

２ ０８００１４５４××

武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１９９００４６××

裴兴辅

４ ０８００１４５６××

鹰潭南国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５ ００３１００３２××

周道志

６ ０００２１０３７××

许贤明

７ ０１３７２５７２××

王 耕

８ ０１００９３５２××

王昌文

９ ００８５３５２５××

高秋洪

１０ ００２２００３９××

王一禾

１１ ０１３７２６００××

李 军

１２ ０１３７２５９８××

谢荣华

１３ ００２２０８８０××

严征涛

１４ ００２２０２２３××

马天炜

１５ ００２９６３６１××

李小兵

１６ ０００２１２１５××

刘继成

１７ ０１３７２１８１××

陈秉西

１８ ００９７２１５０××

李元青

１９ ００２２２７９８××

余砚新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

３８７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汤伟 咨询电话：

０２７－８３９８８０５５

传真：

０２７－８３９８８０５５

特此公告。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

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被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作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１．３

公司负责人阎启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安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凤国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Ｔ

大路

Ｂ

股票代码

２００１６０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阎启忠

联系地址 河北承德下板城镇二路大路股份

电话

０３１４－３１１５０４８ ３１１５０４９

传真

０３４－３１１１４７５

电子信箱

ｙｑｚ１９５５＠１２６．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

）

２００９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元）

５１５

，

１５０．００ ５１６

，

７７８．００ ５１６

，

７７８．００ －０．３２％ ０．００ ０．００

营业利润（元）

－１５

，

１１６

，

５６８．９７ －２３

，

０６５

，

７０３．２１ －２３

，

０６５

，

７０３．２１ ３４．４６％ －１３７

，

６２８

，

６５０．８７ －１３７

，

６２８

，

６５０．８７

利润总额（元）

２

，

７４７

，

６３１．３９ ６

，

９８４

，

９４１．８２ ６

，

９８４

，

９４１．８２ －６０．６６％ ３２９

，

６２３

，

００６．８４ ３２７

，

２４３

，

６５１．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元）

３

，

６４３

，

２０２．４６ １

，

７０４

，

９２８．０５ １

，

７０４

，

９２８．０５ １１３．６９％ １８６

，

０１４

，

４６７．４６ ９１

，

４５０

，

１６９．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４

，

０２０

，

６２１．８８ －２３

，

１５２

，

７９０．３７ －２３

，

１５２

，

７９０．３７ ３９．４４％ －２２１

，

４２２

，

３０６．０４ －２４０

，

９９５

，

４０９．３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５３２

，

３９１．５６ －３２

，

２７３

，

８２１．０１ －３２

，

２７３

，

８２１．０１ ９８．３５％ －６

，

９１９

，

０９８．２７ －６

，

９１９

，

０９８．２７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

）

２００９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元）

２１９

，

０２２

，

６７０．８１ １９９

，

９７６

，

１４７．６４ １９９

，

９７６

，

１４７．６４ ９．５２％ １８３

，

３２８

，

９２３．５９ １９０

，

７０３

，

５０３．１４

负债总额（元）

２４０

，

９５０

，

２６０．５０ ２２４

，

６３２

，

０５０．６０ ２２４

，

６３２

，

０５０．６０ ７．２６％ ２１８

，

２６２

，

１７５．８６ ２１８

，

２６２

，

１７５．８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２３

，

８８２

，

０３８．５７ －２７

，

５２５

，

２４１．０３ －２７

，

５２５

，

２４１．０３ １３．２４％ －５１

，

３３８

，

９３８．６８ －２９

，

２３０

，

１６９．０８

总股本（股）

７０６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６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６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０６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６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

）

２００９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２４ １１６．６７％ ０．２６ ０．１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２４ １１６．６７％ ０．２６ ０．１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３２８ ０．０３２８ －３９．３３％ －０．３１ －０．３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９８．３５％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０９８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

）

２００９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１２．８２％ －０．０７ －０．０４

资产负债率（

％

）

１１０．０１％ １１２．３３％ １１２．３３％ －２．３２％ １１９．０５％ １１４．４５％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附注（如适用）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１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０．００ １０

，

６４４

，

７３０．００ 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５

，

７９９．６４ ２８０

，

９１５．０３ －２

，

４０４．７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２００

，

３７６．０２ －４

，

７８１

，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２

，

３７６．２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０．００ －４１１

，

６７６．６１ ０．００

合计

１７

，

６６３

，

８２４．３４ － ２４

，

８５７

，

７１８．４２ －２５４

，

７８０．９７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２２

，

６６８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

总数

２２

，

４４８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总数 持有非流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陈荣 境内自然人

２９．４９％ ２０８

，

３２４

，

８００ ２０８

，

３２４

，

８００ ０

ＧＵＯＴＡＩ ＪＵＮ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８．５４％ ６０

，

３３１

，

７１９ ０ ０

上海香港万国证券

＿

境外法人

３．８２％ ２６

，

９７８

，

４９２ ０ ０

承德县北方实业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６２％ １８

，

５１７

，

６５１ １８

，

５１７

，

６５１ ０

王正松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９％ １３

，

３２７

，

８９１ １３

，

３２７

，

８９１ ０

邹孝敏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７％ ９

，

６５４

，

１１１ ０ ０

俞三喜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４％ ８

，

７４１

，

２１０ ０ ０

王文胜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３％ ７

，

２５８

，

００７ ０ ０

彭伟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２％ ２

，

９７８

，

５２５ ０ ０

赵子英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０％ ２

，

８２１

，

９１６ ０ ０

前

１０

名流通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流通股数量 股份种类

ＧＵＯＴＡＩ ＪＵＮ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６０

，

３３１

，

７１９

境内上市外资股

上海香港万国证券

２６

，

９７８

，

４９２

境内上市外资股

邹孝敏

９

，

６５４

，

１１１

境内上市外资股

俞三喜

８

，

７４１

，

２１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王文胜

７

，

２５８

，

００７

境内上市外资股

彭伟

２

，

９７８

，

５２５

境内上市外资股

赵子英

２

，

８２１

，

９１６

境内上市外资股

粟有和

１

，

８７５

，

９２７

境内上市外资股

李思泉

１

，

７２６

，

１３３

境内上市外资股

叶光

１

，

５１１

，

５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报告期内， 公司仍处于重组的过渡期，经过破产重整，公司债务负担和财务风险得到了有效释放，但公司资金依然紧张，

因时间和条件所限，公司在报告期内尚未恢复主营业务生产。

随着公司破产重整的完成，公司财务状况得到了改善，承德县荣益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产的注入，为公司恢复主营

业务能力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全资子公司荣益达公司首期开发的大路

乾园（商业住宅）项目进展顺利，为公司逐渐恢复生产运营奠定了基础。

报告期内， 公司没有恢复主营业务生产， 荣益达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完工， 因此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０

元， 营业利润

－

１５１１６５６８．９７

，元，同比上升

３４．４６％

，净利润

２７２８３１３．２７

元，同比下降

６．０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６４３２０２．４６

元，同比上

升

１１３．６９％

。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仍然亏损， 但因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人民政府拨付公司社会保障补贴资金

１７９０

万元。 使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

３６４３２０２．４６

元。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面纱销售及合成丝销

售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纸张销售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棉纱平布及合成丝销

售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纸张销售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３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１

年度，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强调事项如下：

１

、如附注四、

１

（

１

）、

③

所述，承德兴业造纸有限公司系由大路股份公司与（香港）展禧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合资组

建，注册资本为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万美元，实收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美元，股东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其中大路股份公司出资

７

，

５００．００

万美元（占股权比例

７５％

），（香港）展禧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美元（占股权比例

２５％

）。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商务部前身）外经贸资二函［

２００１

］

９６９

号《关于合资经营承德兴业造纸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中

规定，注册资本由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美元增至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万美元，新增注册资本由合营双方按照合同、章程协议规定的方式自营业执

照换发之日起三年内缴清。大路股份公司与（香港）展禧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对承德兴业造纸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未按规定

足额出资。

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司注册处查询证实，（香港） 展禧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宣告解散。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

２００９

）冀刑二终字第

４４

号《刑事裁定书》确认，承德兴业造纸有限公司为大路股份公司原股

东王淑贤冒用（香港）展禧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名义注册成立的虚假外商投资经营企业。

２

、如附注五、

６

所述，大路股份公司联营企业承德大华纸业有限公司原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美元，经股权转让和增资后注册资

本增至

６３．６４

亿日元，增资部分未经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证。承德大华纸业有限公司因未报送

２００７

年度企业工商年检材料，已

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被承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承工商处字（

２００９

）第

７５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吊销营业执照。

３

、如附注七、

３

所述，李瑞诉大路股份公司子公司承德县荣益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大路股份公司侵权，诉求经济赔偿

１

，

５００

万元，该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开庭审理，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尚无审理结果。

４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大路股份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２３

，

８８２

，

０３８．５７

元，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均未取得主营

业务收入，其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本段内容并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针对会计师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所涉及的事项，本公司董事会说明如下：

公司董事会认为，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所涉及的事项是存在的，是

历史遗留问题，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造成实质影响，公司对审计报告所强调的事项非常重视，目前正在与相关部门沟通，协商

解决方案。

关于上述公司诉讼案件，公司将积极应诉，并将根据上述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披露。

相信公司在逐步走向正轨的同时，上述所涉及事项将逐一得到解决。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１６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大路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承 德 大 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ＣＨＥＮＧＤＥ ＤＡＬＵ ＣＯ．

，

ＬＴＤ．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Ｔ

大路

Ｂ

股票代码：

２００１６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栋

住 所 ：上海市长宁区黄金城道

５５５

弄

７

号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海大道美年国际广场

２

栋

２０２

室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

０

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 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

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准则

１５

号、准则

１６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承德大

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承德大路、

ＳＴ

大路

Ｂ

、上市公司 指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王栋

本报告书 指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王栋先生受让陈荣先生持有的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４９％

的股权，成为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股权转让协议 指 王栋先生与陈荣先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管理监督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姓名：王栋（身份证号：

３３０１０６１９７３０７１４０４１４

）

２

、曾用名：无

３

、性别：男

４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５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海大道美年国际广场

２

栋

２０２

室

６

、邮编：

５１８０６７

７

、通讯方式：

０７５５－２６８０７５７９

８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５

年职业、职务

任职时间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地 职位

是否存在产权关

系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中国科健股份

有限公司

通信器材，电子产品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１０６５

号南山大厦南座

７００Ａ

室

董事 否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总经理 否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今

深圳市南江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受

托资产管理，经济信息

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国

内贸易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以西美年国际广场

２

栋

２

楼

０２

董事长 是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在广州联正达

通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通信网络业务质量监测

评估，企业精细化用电

管理，电信增值业务

广州市天河区建中路

５１－５３

号

２

层之一

董事长 是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董事 是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今

ＮＡＮＪＩＡＮＧ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国际贸易、产品进出口、

品牌代理、企业管理、服

务咨询

ＵＮＩＴ ０４

，

７／Ｆ ＢＲＩＧＨＴ

ＷＡＹ ＴＯＷＥＲ Ｎ０．３３

，

ＭＯＮＧ ＫＯＫ ＲＤ

，

ＫＬ

董事 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５

年所涉及处罚、诉讼和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王栋先生最近

５

年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因与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之间存在“股权确认纠纷”诉讼，目前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案号：（

２０１０

）

榕民初字第

９５

号）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王栋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情形。也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

形。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说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直接和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如下：

本次交易后，王栋先生持有本公司

２９．４９％

的股权，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王栋先生持有深圳市南江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９０％

股权，持有

ＮＡＮＪＩＡＮＧ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１００％

股权。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联企业及其主要情况如下：

王栋先生持有深圳市南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９０％

股权， 其主营业务是投资管理，投资咨

询，受托资产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国内贸易等。

王栋先生持有

ＮＡＮＪＩＡＮＧ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香港公司，注册资本金

１００００

港币）

１００％

股权，其主营业务是国际贸

易、产品进出口、品牌代理、企业管理、服务咨询。

王栋先生持有广州联正达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

２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７．４％

股权，其主营业务是通信网络业务

质量监测评估，企业精细化用电管理，电信增值业务等。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除以上披露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其它持股

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的情况，未有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

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王栋先生受让陈荣先生所持有的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４９％

股权的权益变动是在双方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决定

的。

出让人陈荣先生在本次股权变动前，对受让人王栋先生的受让目的和资金实力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就是

要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决策效率，王栋先生看好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有能力用自筹资金进行股权

转让。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１２

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王栋先生在本交易完成之后的未来

１２

个月内承诺不减持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王栋先生在本交易完成之后的未来

１２

个月内暂无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若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王栋先生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市场状况增持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王栋先生并不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或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出让方陈荣先生为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王栋先生持有上市公司

２０８

，

３２４

，

８００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４９％

）的股份，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

股东。陈荣先生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二、权益变动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陈荣先生与王栋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荣先生将持有的承德大路

２９．４９％

的股权转让给王栋先

生，通过协商，协议转让价格为人民币一亿元。

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交易双方：

出让方： 陈荣先生

受让方： 王栋先生

２

、标的股权

陈荣先生持有的承德大路

２９．４９％

的股权。

３

、股份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

１

、出让方持有上市公司

２０８

，

３２４

，

８００

股股份，以人民币一亿元转让给受让方

２

、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支付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给出让方，剩余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应于股份过户之日支付给出让方。

４

、出让方保证其拟转让给受让方的股份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该股份没有设定质押，保证股份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

追索。

５

、违约责任：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即生效，双方必须自觉履行，任何一方未按协议的规定全面履行义务，应当按照相关法律和本协议

的规定承担责任。

６

、协议的变更或解除：

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协议。经协商变更或解除本协议的，双方应另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

７

、有关费用的负担：

在本次股份转让过程中发生的有关费用（如公证、评估或审计、工商变更登记等费用），由双方各自承担。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资金总额、资金来源

本次王栋先生受让陈荣先生所持有的承德大路股权所需支付总价款为人民币一亿元， 全部来源于王栋先生的合法自筹

资金，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况。

本次一亿元收购资金来源于深圳市南江投资有限公司（甲方）借款。该借款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借贷数额

甲方同意向乙方借款人民币一亿元，乙方同意按照协议约定还本付息。

２

、借款期限

借款期限为

１２

个月，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３

、借贷利息

借款利息按照国家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

４

、支付方式

甲方根据乙方要求直接将上述借款一次性或分批支付至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出让方指定的账户。 甲方根据乙方

要求支付的，视作已向乙方提供了相应借款金额。

三、 本次股权转让支付方式

见第四节《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第三条。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截至本报告签署日，王栋先生不会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

二、截至本报告签署日，王栋先生不会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

或合作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如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上市公司因自身经营的需要， 经合法程序审议后， 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

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的，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依据其法定职权自

主进行。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王栋先生未有改变上市公司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

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达成任何协议或者默契。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王栋先生暂无对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及上市公司自身经营发展需要所进行修改的除外。

五、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王栋先生不拟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

六、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王栋先生不拟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修改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现有分红政策和提出新的利

润分配方案。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及上市公司自身经营发展需要所进行修改的除外。

七、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王栋先生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等不产生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将仍然具备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继续保持管理机构、资产、人员、生产经营、财务等的独立完整。

王栋先生对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方面的承诺如下：

本人王栋在受让了陈荣持有的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８

，

３２４

，

８００

股股份后，保证本次权益变动对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

司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等不产生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将仍然具备

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继续保持管理机构、资产、人员、生产经营、财务等的独立完整。

二、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

王栋先生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间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事项；本次权益变动亦不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事项。就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已在公司章程及三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方面建立了健全的相关规章制度，以确保

关联交易的合法性与公允性；未来王栋先生及其关联方如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将严格按照前述规定的内容履行相应程

序，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对此，王栋先生出具书面承诺如下：

本人王栋在受让了陈荣持有的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８

，

３２４

，

８００

股股份后，本人及本人的关联方与承德大路股份有限

公司间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事项；本次权益变动亦不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事项。就关联交易，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在公司

章程及三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方面建立了健全的相关规章制度，以确保关联交易的合法性

与公允性；未来本人及本人的关联方如与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将严格按照前述规定的内容履行相应程序，

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二）同业竞争

本次权益变动后，王栋先生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的同业竞争。

王栋先生对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如下：

本人王栋在受让了陈荣持有的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８

，

３２４

，

８００

股股份后，保证本人及本人的关联方与承德大路股份

有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的同业竞争。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间的重大交易

一、在本报告书公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王栋先生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任何资产交易；也不存在与上市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的交易。

二、在本报告书公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王栋先生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

他任何类似安排。

三、除本次权益变动外，在本报告书公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王栋先生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

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王栋先生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６

个月内未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的股份。也

未通过协议、司法判决等其他方式买卖上市公司的股份。

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报告已详细披露了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法

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签字）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已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财务顾问声明：（签署）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律师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核查

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律师声明：（签署）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

２

、股权转让协议书；

３

、通过协议方式进行上市公司收购的，有关当事人就本次股份转让事宜开始接触的时间、进入实质性洽谈阶段的具体情

况说明；

４

、财务顾问出具的关于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核查意见；

５

、法律意见书；

６

、在权益变动报告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直系亲属名单及其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及证券

登记结算机构证明文件；

７

、在权益变动报告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及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明文件；

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交易完成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１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交易完成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１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以及重大诉讼情况的声明；

１２

、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１３

、借款协议、深圳市南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借款协议的股东会决议

１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付款

５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凭证

１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对陈荣先生的付款承诺书。

１６

、深圳市南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银行存款证明

１７

、未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说明

１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到期债务情况和最近三年诚信行为的声明。

二、备查地点

文件存放地址：深圳市南海大道美年国际广场

２

栋

２０２

室

联络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８０ ７５７９

附件一：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北承德县

股票简称

ＳＴ

大路

Ｂ

股票代码

２００１６０

收购人名称 王栋 收购人住所地 上海市长宁区黄金城道

５５５

弄

７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对境内、境外

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

上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收购人是否拥有境内、

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收购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收购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收购股份的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２０８

，

３２４

，

８００

变动比例：

２９．４９％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

竞争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收购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

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声明放弃行

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１６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大路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

上海花木路

８３２

号一楼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

５

名，亲自出席董事

５

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阎启忠先生主持，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

三、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北京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３６４３２０２．４６

元，弥补完以前年度亏损后，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１２５７７５９０３１．８４

元，董事会决定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原因和未分配利润的用途：

报告期内，公司尚未恢复主营业务因此报告期内主营业务仍然亏损，但因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人民政府拨付公司社会保

障补贴资金

１７９０

万元，使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

３６４３２０２．４６

元。

２０１１

年度盈利全部用来弥补完以前年度亏损。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做出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决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也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对此表示认可。

四、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五、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六、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七、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八、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续聘北京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审计委员、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北京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如期完成了公司的年度报告审计工作，

并在审计工作中认真履行各项职责，很好的遵守了职业道德基本原则，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恪守独立性，保持职业谨慎性。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建议继续聘北京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

九、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见本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１６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大路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上海木花路

８３２

号一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

监事

３

人，实到

２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袁润兵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一、会议以

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会议以

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

三、会议以

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年报的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客观、真实、准确的反映了公司本年度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我们保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会议以

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监事会认为：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经北京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了有强调事项的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符合实际情况，监事会对此表示认可，无特别说明

的事项。

五、会议以

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

健全了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保护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报告期内，公司未有

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特此公告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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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 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４

号华滨酒店

Ａ

区五层紫金厅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和公司邀请的其他有关人员。

（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的股

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

４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６

、审议《董事会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７

、审议《关于聘任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方式：凡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受委托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持股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等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也可以用

信函和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５－１６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大路股份公司证券部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李文英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４－３１１５０４９ ３１１５０４８

联系传真：

０３１４－３１１１４７５

邮编：

０６７４００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一天，与会人员所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附件：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受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以上表格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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